广安市政策撬动企业扩大直接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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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⑴推进企业债权融资。对发行债券融资1亿元以下的企业贴息5%，融资1—5亿元的贴息4%，融资5—10亿元的贴息2%，每户每年累计贴息不超过100万元，期限3年；对承销机构按当年实际承销额的0.01%给予激励补助。

　　⑵支持资产证券化融资。对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，除申报享受省级财政补助外，按其融资规模的0.2%补助，最高补助100万元；对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服务的专项计划管理人，按融资规模的0.02%补助，最高补助20万元。

　　⑶扩大融资补助领域。对实现信托、票据、基金等直接融资的实体企业，按当年新增直接融资额的0.5%给予贴息，最高补助50万元；对融资租赁的实体企业当年设备原值2000万元以上且当年租金100万元以上的，按租金的20%补助，最高补助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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